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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D 系列建议 
一般资费原则 

 
  
术语和定义 D.0 
一般资费原则  
  专用租用电信设施 D.1-D.9 
  专用公用数据网数据通信业务所适用的资费原则 D.10-D.39 
  国际公众电报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40-D.44 
  国际话传电报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45-D.49 
  GII—互联网适用的原则 D.50-D.59 
  国际用户电报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60-D.69 
  国际传真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70-D.75 
  国际可视图文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76-D.79 
  国际相片传真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80-D.89 
  移动业务中的计费和结算 D.90-D.99 
  国际电话业务中的计费和结算 D.100-D.159 
  国际电话和用户电报账目的编制和交换 D.160-D.179 
  国际声音和电视节目的传输 D.180-D.184 
  国际卫星业务的计费和结算 D.185-D.189 
  月度国际账目资料的传送 D.190-D.191 
  公务电信和优惠电信 D.192-D.195 
  国际电信账目差额的结付 D.196-D.209 
  综合业务数字网(ISDN)上提供国际电信业务的计费和结算原则 D.210-D.279 
  通用个人通信的计费和结算原则 D.280-D.284 
  智能网支持业务的计费和结算原则 D.285-D.299 
地域性适用的建议  
  欧洲及地中海海域适用的建议 D.300-D.399 
  拉丁美洲适用的建议 D.400-D.499 
  亚洲及大洋洲适用的建议 D.500-D.599 
  非洲地区适用的建议 D.600-D.699 
  

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细目，请查阅 ITU-T 建议目录。 
 





 

ITU-T 建议 D.93 
 
 

国际陆地移动电话业务 

(通过蜂窝无线电系统提供)的计费和结算 
 
 
 
 
 

摘    要 

在墨尔本通过的本建议(1988 年)中，建议对于当一个从固定网始发的国际呼叫在固定网或移动网终接

时使用相同的收取价和结算价。但是，考虑到在固定网和移动网上终接业务的成本是不同的，现在提议对

这一原则进行修改，以便根据终接网络的性质实行不同的计费和结算方法。 
 
 
 
 
 

来    源 

ITU-T 建议 D.93 由 ITU-T 第 3 研究组(1997-2000 年)修订，并按照 WTSC 第 1 号决议的程序，于 2000
年 4 月 18 日批准。 
 

 

 

 

ITU-T D.93  (04/2000)    i 



 

 
 
 
 
 

前  言 

 
 
ITU(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在电信领域内的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是国际

电信联盟(ITU)的常设机构。ITU-T 负责研究技术的、操作的和资费的问题，并且为实现全世界电信标准化，

就上述问题发布建议。 

每 4 年召开一次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大会(WTSC)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然后由各研究组制

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 

ITU-T 的成员按照 WTSC 第 1 号决议拟定的程序通过建议。 

在 ITU-T 研究范围内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中使用的必要标准是与 ISO 和 IEC 共同编写的。 

 
 
 
 
 

 
 
 

注 

在本建议中，“主管部门”一词是电信主管部门和经认可的运营机构的简称。 
 

 
 

 
 

知识产权 

ITU 提请注意：本建议的应用或实施可能需要使用已申明的知识产权。ITU 对有关已申明的知识产权

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意见，无论其是由 ITU 成员还是由建议制定过程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 
 
到本建议通过之日为止，ITU 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时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方面的通知。

但是，本建议实施者要注意，这可能不代表最新信息，因此最好查询 TSB 专利数据库。 
 
 
 

ITU 2001 
版权所有。未经 ITU 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电子的或机械的，包括影印和缩微胶卷等对

本出版物的任一部分加以复制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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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建议 D.93 
 
 

国际陆地移动电话业务 

(通过蜂窝无线电系统提供)的计费和结算1 
 
 
1   一般问题 

 
 
1.1   在陆地移动电话业务中，归属公众陆地移动网(HPLMN)应知道将它作为归属注册网的所有运行移动

台在其 HPLMN 中运行或按照 ITU-T Q.1000 系列建议所载的原则漫游时的位置。  
 

1.2   被访公众陆地移动网(VPLMN)应能接收和记录任何漫游的并向它注册的移动台的必要细节，以便将

所有必要的计费信息转发给 HPLMN。  
 

1.3   移动台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方可漫游到另一公众陆地移动网(PLMN): 
 
—  当 PLMN 之间的双边协议缔结时； 

—  当 HPLMN 同意漫游到该移动台的选择时。  
 

1.4   作为双边协议的一部分，HPLMN 应当保证将 HPLMN 注册移动用户所引起的费用支付给 VPLMN。 
 

1.5   附件 A 中举例说明各种呼叫经转方案如何实施以下规定的计费和结算原则。 
 
 

2   计费原则 

 
 

2.1   资费结构和水平在任何国家都是国内事务。  
 

2.2   HPLMN 的计费方法 
 

2.2.1   HPLMN 负责向移动用户计收所引起的各种费用。  
 

2.2.2   资费结构应当尽可能地简单。  
 

2.2.3   资费通常由两个成分组成：    
 
—  网络接入成分； 

—  网络使用成分。 
 

2.2.3.1   网络接入成分旨在补偿提供业务的成本，此种成本与网络的使用无关： 
 
—  初始注册费(一次性)；  

—  预租费或租金(定期)。  

网络接入成分不应包括在国际账目内。  

                                   
1 葡萄牙对本建议的实施表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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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网络使用成分旨在补偿服务的成本，此种成本与网络的使用是有关的：  

—  使用费(补偿移动、国内/国际的元素，视情况而定)； 

—  任何附加的服务费。 
 
2.2.4   向移动用户计收的费用应当能补偿对 VPLMN 的付款以及可能提出的任何处理费用。  

 
2.3   VPLMN 的计费方法 

 
VPLMN 向 HPLMN 提出的收费通常应当包括以下各项费用中的一项或几项：   

—  漫游注册费(一次性)；  

—  漫游预租费(定期)； 

—  使用费(补偿移动、国内/国际的元素，视情况而定)； 

—  任何附加的服务费。 
 

2.4   固定台的费用  
 
如果是固定台对移动台的国际呼叫，对主叫台的收费应当是：  

a)  固定台对固定台的适当资费；或  

b)  如果以下 3.2 b)款适用，可以收取一项另外制定的、反映有关呼叫传送的不同成本的费用。   
 

2.5   移动台对移动台的费用  
 
如果是移动台对移动台的国际呼叫，对主叫台的收费应当是：  

a)  移动台对固定台的适当资费；或  

b)  如果以下 3.2 b)款适用，可以收取一项另外制定的、反映有关呼叫传送的不同成本的费用。   
 
 

3   结算原则 

 
 
3.1   始发或终接于移动台的国际呼叫总是通过相关国家的固定网转接的，因此，呼叫始发国的主管部门

应当将所有业务包括在它的正规的国际业务账目内。  
 

3.2   终接于移动网的国际业务，其结算方法将是：  
 
a)  对有关的通信联络，按通常的 IDD 资费结算 2；或 

b)  在业已商定以成本为导向的资费以及终接于移动网的成本不同于终接于固定网的成本的联络中，

对于终接于移动网的业务可以双边商定另外的资费。在每一种情况下，固定和移动两种资费都需

要按照终接该业务的成本进行成本核算。两种资费的差别应尽可能的小。 

                                   
2  在这种情况下， 资费应当基于终接于固定台和移动台的混合成本进行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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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适用 3.2 b)款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双边协议确立适当的方法，以使始发主管部门为计费和结算的目的

将这种业务单独分离出来。 
 

3.4   在适用 3.2 b)款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双边协议将业务账目中的移动终接业务单独分离出来。 
 

3.5   在适用 3.2 b)款但终接于移动网的业务在通信联络的两个方向基本平衡而且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相关

主管部门可以商定，如果业务量基本平衡，便不再单独分离这种业务。  
 
 

4   PLMN 之间的结付原则 

 
 

4.1   VPLMN 应当为它的注册移动用户编制一份 HPLMN 应付费用的账单，其格式和发送的频率应由双

方商定。此账单应当列出用 SDR 或另一种商定的结算货币表示的总费用以及兑换率。  
 

4.2   为了确保 HPLMN 拥有足够的计费信息，应当为每一注册用户编制账单。这种账单应当包括以下信

息：  
 
a)  账单所涉及的时间。 
 
b)  HPLMN 中的用户识别码。 
 
c)  每一呼叫的： 
 

i)  日期和起始时间； 
 

ii)  被叫号码和区域码； 
 

iii)  目的地国家； 
 

iv)  以分钟和秒表示的时长； 
 

v)  所使用的任何补充业务。  
 

4.3   如果相关的 PLMN 之间没有商定其他结付方法，则按照《行政规则》[1]的规定进行平衡结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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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 

各种呼叫转接方案的计费和结算原则的实施 

 
 
A.1   情况 1 — 移动台对固定台 

 
在这种情况下，位于其归属 PLMN(A 国)内的移动台 A*向位于 B 国的固定台 B' 拨挂一个国际呼叫(非

漫游) (见图 A.1)。 

 

HPLMN  归属公众陆地移动网 

ISC      国际交换中心 

NN      国内网 

图 A.1/D.93 

情况 1 的配置 

 

收费方法：   A*的 HPLMN 将向 A*收取拨挂给 B 国呼叫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不进行。 

话务的记账：   从 A 拨挂给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业务账目内。  
 

A.2   情况 2 —  漫游移动台对固定台   

 
移动台 A* 已漫游到 B 国的 PLMN 并向某一固定台拨挂一个国内呼叫 (见图 A.2)。 

 
图 A.2/D.93 

情况 2 的配置 

 

收费方法：   A*的 HPLMN 将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收费。 

PLMN 间结付：  HPLMN“A”将向 VPLMN“B”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不进行。 
 

A.3   情况 3 — 漫游移动台对固定台  

 
移动台 A* 已漫游到 B 国的某 一 PLMN 并拨挂一个国际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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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情况 3A — 拨挂给归属国的呼叫(见图 A.3) 
 

 
图 A.3/D.93 

情况 3A 的配置 

 

收费方法：   至于情况 2： A* 的 HPLMN 将根据 VPLMN 提供的数据向 A*收费。 
 

PLMN 间结付：     至于情况 2： HPLMN“A”将向 VPLMN“B”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从 B 拨挂给 A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通常的国际话务账目内。  
 
 
A.3.2   情况 3B — 拨挂给第三国 C 的呼叫(见图 A.4) 
 

 

图 A.4/D.93 

情况 3B 的配置 

 

收费方法：   至于情况 2： A* 的 HPLMN 将根据 VPLMN 提供的数据向 A*收费。 
 

PLMN 间结付：      至于情况 2： HPLMN“A”将向 VPLMN“B”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从 B 拨挂给 C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通常的国际话务账目内。 
 
 

 
 
 
 
 
 
 
 
 
 
A.4   情况 4 — 固定台对移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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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台 A'向 B 国(归属 PLMN)的移动台 B* 拨挂一个国际电话(见图 A.5)。 
 

 

图 A.5/D.93 

情况 4 的配置 

 

收费方法：   适用固定台对固定台的国际电话的适当资费。  
 
PLMN 间结付：  不进行。 
 
话务的记账：   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A.5   情况 5 — 固定台对漫游移动台   

 
 
固定台 A' 呼叫已漫游到 B 国的移动台 A* 。 

 

A.5.1   情况 5A — A' 收到一个记录通知，该通知说明在 PLMN 网上没有 A*，呼叫不能转发(见图 A.6)。 
 

 

图 A.6/D.93 

情况 5A 的配置 

 

收费方法：   可以向固定台收取接入记录通知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不进行。  
 
话务的记账：   不进行。 

 
A.5.2   情况 5B — 呼叫被自动转发到 B 国的移动网，而 A' 未得到通知(见图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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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D.93 

情况 5B 的配置  

 
收费方法：   —  向固定台收取拨挂国内电话的费用。  

—  HPLMN“A”可以向 A* 收取呼叫转发成分的费用。  

—  A*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收取 VPLMN“B”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至于情况 2：HPLMN“A”将向 VPLMN“B”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A.5.3   情况 5C — 固定台通知移动台已漫游并选择按适当的资费接通呼叫或取消呼叫(见图 A.8)。 
 

 

图 A.8/D.93 

情况 5C 的配置  

 
注 — 技术上尚不可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A.5.4   情况 5D — 固定台知道漫游用户在 VPLMN 中的临时号码(见图 A.9)。 
 

 

图 A.9/D.93 

情况 5D 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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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方法：   —  关于情况 4：适用固定台对固定台适当的国际电话资费。  

—  A*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收取 VPLMN“B”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至于情况 2：HPLMN“A”将向 VPLMN“B”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至于情况 4：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A.6   情况 6 — 固定台对漫游移动台 

 
固定台 B'向已漫游到 B 国的 A 国的移动台 A*拨挂一个国际呼叫而 B' 并不知道。  

 
A.6.1   情况 6A — 呼叫被自动转发到 B 国(见图 A.10)。 
 

 
图 A.10/D.93 

情况 6A 的配置  

 

收费方法：   —  关于情况 5B：向固定台收取所拨挂国际呼叫的费用。  

—  HPLMN 可以向 A* 提出收取呼叫的转接成分的费用。  

—  A*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收取 VPLMN“B”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  至于情况 2：HPLMN“A”将向 VPLMN“B”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  从 B 到 A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去话账目内。 

—  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A.6.2   情况 6B — 固定台 B' 知道漫游台 A*在 B 国的临时号码(见图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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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1/D.93 

情况 6B 的配置  

 

 
收费方法：   —  关于情况 4：使用适当的国内电话资费。 

—  A*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收取 VPLMN“B”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关于情况 2：HPLMN“A”将向 VPLMN“B”收取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不进行。 

 

A.6.3  情况 6C — 移动交换中心使用七号信令系统向 B 的国内网(NN)发出信令，说明目前 A* 位于 B 国，

呼叫通过 B 国的移动交换中心被自动转发(见图 A.12)。 
 

 
图 A.12/D.93 

情况 6C 的配置 

 

注 — 技术上尚不可能 ，有待进一步研究。   
 
 

A.7   情况 7 — 固定台对漫游移动台 

 
固定台 A' 呼叫已漫游到 C 国的移动台 B* 而 A' 并不知道。  

 
A.7.1   情况 7A — 呼叫被自动转发到 C 国(见图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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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3/D.93 

情况 7A 的配置 

 
 

收费方法：   —  关于情况 6A：向固定台收取所拨挂国际呼叫的费用。 

—  HPLMN“B”可以向 B* 收取呼叫的转接成分。 

—  B*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 收取 VPLMN“B”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关于情况 2：HPLMN“B”将向 VPLMN“C”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  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  从 B 到 C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去话账目内。 
 
 
A.7.2   情况 7B — B 国的 MSC/NN 使用 C7 向 NN 发出信令，说明目前 B* 在 C 国。呼叫被自动转发

到 C 国的 PLMN(见图 A.14)。 
 
 

 
图 A.14/D.93 

情况 7B 的配置 

 
 

注 — 技术上尚不可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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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情况 8 — 移动台对移动台 

 
在这种情况下，移动台 A* 位于其 HPLMN 内，并向位于归属 PLMN 内的移动台 B* 拨挂一个国际(非

漫游)呼叫(见图 A.15)。 
 

 

图 A.15/D.93 

情况 8 的配置 

 

收费方法：   A* 的 HPLMN 将向 A*收取拨挂给 B 国呼叫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不进行。 

话务的记账：   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A.9   情况 9 — 移动台对漫游移动台   

 
在这种情况下，移动台 A* 位于其 HPLMN 内，它向已漫游到 C 国的移动台 B*拨挂一个呼叫(见图 A.16)。 
 

 

图 A.16/D.93 

情况 9 的配置 

 

收费方法：   —  向移动台 A* 收取所拨挂国际呼叫的费用。  

—  B* 的 HPLMN 可以提出收取呼叫的转接成分的费用。   

—  B*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B*收取 VPLMN“C”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PLMN 间结付：  HPLMN“B”将向 VPLMN“C”支付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  从 A 到 B 的呼叫包括在 A 的去话账目内。 

—  从 B 到 C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去话账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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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情况 10 — 漫游移动台对移动台  

 
在这种情况下，漫游的移动台 A* 已漫游到 B 国的某一 PLMN 并向运行于其 HPLMN 内的移动台 C*

拨挂一个国际呼叫(见图 A.17)。 
 
 

 

图 A.17/D.93 

情况 10 的配置  

 
收费方法：   A* 的 HPLMN 将根据 VPLMN 提供的数据收取费用。 

PLMN 间结付：  HPLMN“A”将向 VPLMN“B”收取漫游用户所引起的费用。  

话务的记账：   从 B 到 C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通常的国际电话业务账目内。   
 
 
A.11   情况 11 — 漫游移动台对漫游移动台 

 
在这种情况下，漫游移动台 A* 向运行于 D 国的漫游移动台 C*拨挂一个呼叫(见图 A.18)。 

 
 

 

图 A.18/D.93 

情况 11 的配置 

 

收费方法：   A* 的 HPLMN 将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A*收费。 

PLMN 间结付        —  对于 A*，它的 HPLMN 将向 VPLMN“B”收取 A*在 B 国漫游所引起的

费用。 

—  对于 C*，它的 HPLMN 可以收取呼叫的转接成分的费用。 

—  C* 的 HPLMN 可以根据 VPLMN 所提供的数据向 C*收取 VPLMN“D”

可能提出的漫游用户为接收呼叫而使用其网络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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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务的记账：   —  从 B 到 C 的呼叫包括在 B 的去话账目内。 

—  从 C 到 D 的呼叫包括在 C 的去话账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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